
重 要 公 告(更正版) 
112 學年度上下學期學雜費減免開始申請了 

此為同學的權益，請注意以下事項：  

1.無論是否申請皆需填寫申請表並繳交。 

2.繳交期限：112.4 .18(二)＞資料需上傳到教育部作 110 年度全戶所得財稅查調 

3.不申請任何減免者：僅需繳交申請表(填寫方式,請看南女網頁範例)  

 不申請各項補助：要記得勾／學生家長一定要簽名 

4.要申請的同學注意以下幾點:【勾選申請類別】填寫請看南女網頁範例 

(1).申請 12 年國教學費減免者： 

交申請表(勾選並簽名) (若新申請且單方監護，須附有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，無者免附。) 

(2).申請身心障礙類別者： 

交申請表(勾選及簽名)(若新申請且單方監護，須附有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，無者免附。) 

(3).申請特殊境遇家庭子女： 

交申請表、特殊境遇公文(若新申請且單方監護，須附有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，無者免附。) 

(4).申請低收入及中低收入類別的： 

交申請表(勾選及簽名)(若新申請且單方監護，須附有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，無者免附。) 

(5).申請原住民、軍公教遺族(傷殘榮軍子女)： 

交申請表(勾選及簽名) (若新申請且單方監護，須附有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，無者免附。) 

軍公教遺族-須附申請書、撫卹令影本(新申請者)、身分關係文件(新申請者) (如撫卹令已註

明學生姓名者不需檢附)。 

(6).申請前三名且家境清寒優秀學生： 

先申請免學費,於開學第一週內提出改申請前三名，112(上)採 111(下)學期前三名／

112(下)採 112(上)學期前三名(需通過教育部免學費全戶所得 148 萬以下規定或檢附清寒證明) 

以上繳交的表件超過 1 張的，請統一釘在左上角 

請各班學藝股長協助發予同學申請表，並將此公告張貼後，提醒同學將申請表填妥後交給導

師，由導師於 112. 4 .18(二)中午前交到教務處註冊組。 

 

教務處註冊組 112.04. 06 

請學藝股長公告並張貼 


